
冠县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内容/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主体 抽查依据

1
登记事项检

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

使用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企业抽查比例为

4.73%、个体户抽查比

例为 0.5%、农民专业

合作社抽查比例为

1%；2-3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

一条、第七十二条 《合伙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外

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

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个人独资企业

法》第三十五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

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二条、第 四十三条 《个体工商户

条例》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

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外国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六 条第三款、

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二十七条《个体工商户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农民专业合作

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 》第三十八条 《个人独资企业

法》第三十四条 《合伙企业法》第

九十四条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十四条

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现场检查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

五条第二款《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 》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第三十八条



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

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

现场检查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

五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合伙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

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

三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登

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八条《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

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

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

场所的检查
现场检查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十八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

五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合伙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

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

三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登

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八条《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

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

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国务院关于印发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改革方案的通知》

明确的暂不实行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的行业企业

现场检查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八条至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

第二款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八 条 《合伙企业法》第九

十五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合伙企业登记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

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

职情况的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

登记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公司

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合伙

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合伙

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

定 》第五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业

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个人独资

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

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现场检查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 《合伙

企业法》第九十三条 《个人独资企

业法》第三十三条

2
公示信息检

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企业抽查比例为

4.73%、个体户抽查比

例为 0.5%、农民专业

合作社抽查比例为

1%；2-3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

二 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

第十二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

暂行办法 》第四条、第六条、第八

条、第九条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

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 《农

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

法 》第五条、第八条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十 五条、第十七条 《企业公示信

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

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

法 》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

九条

3
价格行为检

查

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情况，明码标价情况及

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

县级公立医院

一般检查事项现场检查等

抽查 2 家；

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价格法》第五条、第十二至第十

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至第

四十 五条；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规定》第二条、第四至第十六

条；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十三至第十五条、第十

八至第二 十二条； 《山东省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

十六条、第四十四至第四 十九条

县级中介服务机构
抽查 3 家；

1 次

县级收费行业协会

商会

抽查 2 家；

1 次

4
国家行政机

关收费检查
涉企收费情况

县国家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行业协

会

一般检查事项现场检查等
抽查 2 户；

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

例 》第五条、第六条、第八至第十

三条 、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

5

电子商务经

营行为监督

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

主体责任的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抽查 1 户；

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第 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6

拍卖等重要

领域市场规

范管理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为 5%；

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拍卖法》第十一条、第六十条《拍

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一

条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

检查
现场检查

《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五

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以及第七十三

条第 一项、第二项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

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

查

现场检查
抽查 2 户；

1 次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

第五十一条

7
广告行为检

查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

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企业抽查比例为

4.73%、个体户抽查比

例为 0.5%、农民专业

合作社抽查比例为

1%；2-3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

法》第七十九条 《药品管理法》第

五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

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

制度情况的检查

现场检查
《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一

条

8
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
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现场检查 10 批次左右产品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

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七

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办法》第九条

9
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产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获证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为 20%以上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



品生产企业

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

企业条件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重点检查事项现场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

10

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监督

检查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

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委

托 专业机构

检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

7%(包含在日常监督

检查计划内)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

条

11
计量监督检

查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

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全县食品类定量包

装商品生产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抽样检测 抽查 5家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委托计量

技术机构

检验

《计量法》第十八条 《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使用医疗卫生工作

计量器具的

医疗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抽

样检测

抽查 5家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加油站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眼镜

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使用安全防护工作

计量器具的企业
抽查 4家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加油站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眼镜

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全县加油(气)站 抽查 9家

全县眼镜制配单位 抽查 6家

集贸市场和餐饮服

务单位
抽查 4家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

督检查
集贸、商贸市场 抽查 4家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

督检查

各级专项计量授权

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抽查 1家

县 级 市 场

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二十八条 《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五、十六

条《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

十八条

12
检验检测机

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资质认定检验检测

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抽查 3家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计量法》第二十二条 《产品质量

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七条 《认证

认可条例》第十六条 《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

至第四十七条《食品检验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至第四

十条

13
市场类标准

监督检查

团体自我声明公开标准信

息的检查
团体组织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团体标准抽查比例为

5%；企业抽查比例为

1%；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

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企业自我声明公开标准信

息的检查
企业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14
专利真实性

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

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产

品

一般检查事项

网络检查、

书面检查等
企业抽查比例为

4.73%、个体户抽查比

例为 0.5%、农民专业

合作社抽查比例为

1%；2-3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专利法

实施细则》 第八十四条 《山东省

专利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

条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网络检查、

书面检查等

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

件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网络检查、

书面检查等

15
商标使用行

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企业抽查比例为

4.73%、个体户抽查比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按照省局双随机抽查统一确定的覆

盖比例，抽查比例为 5%；与企业年



例为 0.5%、农民专业

合作社抽查比例为

1%；2-3 次

报公示信息抽查同步进行，一般情

况下每年 1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

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

查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16
商标代理行

为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经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从事商标代理业

务的服务机构（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代理机构抽查比

例为 25%；1 次

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 《商标法实

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


